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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林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之權益

按照證券披露權益條例第29條而置存之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職務人員股份權益登記冊所示，

或根據模範守則《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而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擔任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職務人員之

人士於本公司，其控股公司、附屬公司及其他聯營公司（具《證券（披露權益）條例》內賦予

之定義）之已發行股本中持有下列權益：

普通股數目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德林國際有限公司

－崔奎 － － 487,500,000 －

（附註）

C & H Co., Ltd.

－崔奎 197,100 － － －

（佔C & H Co., Ltd. 之已發行股本約35.92%）

－金盛植 16,225 － － －

（佔C & H Co., Ltd. 之已發行股本約2.96%）

－閔 泓 14,750 － － －

（佔C & H Co., Ltd. 之已發行股本約2.69%）

Gina World Co., Ltd.

－崔奎 795,000 － － －

（佔Gina World Co., Ltd. 之已發行股本約15.9%）

附註：

崔奎 連同其妻子車月姬及其三名子女崔宇鎮、崔有鎮及崔守鎮持有C & H Co., Ltd.已發行股
本約84.57%，而崔奎 則實益擁有本公司之主要股東Uni-Link Technology Limited已發行股本之
76%。

認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採納一項認股權計劃，據此本公司董事獲授權酌情邀

請本集團之僱員，包括本集團任何公司之董事，接納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認股權。認股權之

行使價為下列三項之較高者：(i)股份之面值；(ii)於授出日期股份於香港聯交所之收市價；

及 (iii)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辦公日股份於香港聯交所之平均收市價。認股權可在董事會授

出認股權時通知各認股權持有人之期內隨時行使，惟該等期間不可超出認股權授出日期起

計十年。於行使所有根據認股權計劃已授出惟未行使認股權時可能發行之股份總數量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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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超過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本之30%股份數目。在一直遵守以上總限額之情況下，董事

會可在一般及不再有進一步授權情況下，授出於行使根據認股權計劃之所有認股權時可能

發行之該等股份數目，不得超過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二月七日，即本公司股份在香港聯交

所上市日期，已發行股本之10%之認股權。就計算上述股份數目而言，根據認股權計劃而

失效之認股權將不會在計算之列。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本集團之僱員

根據本公司認股權計劃以象徵式代價授出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認股權中持有以下權益。每

份認股權賦予其持有人認購一份股份的權利，而每名持有人已就獲受之認股權支付1.00港

元之代價。

可予行使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 認股權 認股權

三十日之尚未行 之期間 之每股

董事 使認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附註1） 行使價

閔 泓 6,500,000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1.18元

（附註2） 二月七日 二月七日至

二零一二年

二月七日

金盛植 3,900,000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1.18元

二月七日 二月七日至

二零一二年

二月七日

李泳模 3,900,000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1.18元

二月七日 二月七日至

二零一二年

二月七日

本公司亦已向本集團之僱員授出16,250,000股認股權，惟不包括上文所披露之個別董事。

截至本報告刊發日期，並無認股權被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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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認股權之最高可行使總數百份比乃分階段釐定如下：

於一週年或之後（或二零零三年二月七日） 30%

於第二週年或之後（或二零零四年二月七日） 另外30%

於第三週年或之後（或二零零五年二月七日） 另外40%

2 根據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一日之董事會決議案，於二零零二年二月七日授予閔 泓先生之

認股權已由 9,100,000股更改至6,500,000股。

已授出之認股權在認股權獲行使後始於財務報表中確認入賬。於認股權授出日期，按柏力克－舒

爾斯定價模式估計於二零零二年授出之認股權每股之加權平均價值為港幣 0.391元。用以計算加

權平均數之假設如下：

二零零二年

每年之無風險利率 5.75%

預計年期 10年

年度波幅 61.88%

預期每股股息 港幣0.72元

制訂柏力克－舒爾斯期權定價模式旨在估計並無歸屬限制且可以完全轉讓在市面流通的認股權之
公平值。此外，該期權定價模式乃設有高度主觀假設，包括預期股價波幅。由於本公司之認股權

與市面上流通之該等認股權之特色存在重大差異，而設定之主觀假設之變動可對估計公平值構成

重大影響，故柏力克－舒爾斯期權定價模式並非為提供量度認股權公平值的可靠方法。

除上文所述者外，本公司、其任何控股公司、附屬公司或同系附屬公司於本期間內任何時間內並

無參與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之董事或主要職務人員或彼等之任何配偶或未滿十八歲之子女

可藉著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務證券而獲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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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股本中擁有重大權益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股東登記冊所紀錄之下列主要股東擁有本公司股本10%或以上

權益；

所持有每股面值 佔全部已發行

0.01美元之普通股 股份百分比

C & H Co., Ltd. 382,850,000 58.9%

Uni-Link Technology Limited 104,650,000 16.1%

崔奎 連同其妻子車月姬及其三名子女崔宇鎮、崔有鎮及崔守鎮持有C & H Co., Ltd.已發

行股本約84.57%，而崔奎 則實益擁有Uni-Link Technology Limited已發行股本之76%。

崔奎 被視為持有487,500,000股普通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75%。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不知悉任何其他已登記股東持有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0%或以上權益。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回、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股份。

最佳應用守則（上市規則附錄14）

本公司之股份於二零零二年二月七日於香港聯交所上市。自該日起，本公司之董事並不知

悉有任何資料顯示本集團並無或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之任何時間並無遵

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惟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崔奎 先生並

無指定任期，並不須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大綱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膺

選連任除外。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香港，二零零二年九月十六日


